欧盟新法规影响我国出口  

今年8月13日，酝酿已久的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正式出台。该法案要求电子电器企业负责回收其销售到欧盟市场的废弃的电器和电子产品。《电子垃圾处理法》包括两个指令，分别是《关于报废电子电器设备指令》(WEEE)和《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禁止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第一个指令要求生产商、进口商和经销商在2005年8月13日以后，负责回收、处理进入欧盟市场的废弃电器和电子产品。第二个指令则要求2006年7月1日以后投放欧盟市场的电器和电子产品不得含有铅、汞、镉等6种有害物质。该法案涉及十大类近二十万种产品。

    目前我国近四分之一的家电产品出口到欧盟。去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中涉及这个法规的电子电器类产品金额约为300亿美元。法令实施之后，中国企业在向欧盟出口此类产品时需要付费给专业的回收公司来处理废弃产品，费用大概是每件产品销售价格的3％至5％，而我国电器出口的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    

    目前在中国生产电子电器产品的外资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大部分已经达到了欧盟的环保指令要求，但是众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小企业的产品，可能会被欧盟拒之门外。为此，我国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其严重性，信息产业部为此制定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法规，国家商务部也正在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积极与欧盟进行磋商。

    为帮助我国电子电器企业及时了解和掌握该法规的精神，尽早制定应对策略，认知该法规对电子电器类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等关键环节的新要求，掌握如何达到法规新要求，顺利进入欧盟市场。
